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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频发环境下的湖北农业保险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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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北农业保险自2007 年中央财政介入后发展迅速，已初步建成保险产品、经营主体和经营模式“三位

一体”的供给体系，业务规模增长迅速，补偿效果明显改善。但快速增加的农业保险供给仍然难以满足农业自然灾

害风险转移需求，体现出数量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和可持续性矛盾。需要采取明确经营方式、扩大试点品种、完善

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以及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措施，缓解湖北农业保险供求矛盾，推动湖北农业保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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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湖北是全国农业大省，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猪生产基地，在保

证我国粮食总量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湖北的开展与深入，有关湖北农业保险的研究渐受

重视。例如，刘冬姣（2005）[1]对于湖北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探讨以及“湖北农村保险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2]对于建

立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机制的分析，是该领域相对较早的研究。此后，徐汉坤（2009）[3]和池小萍（2009）[4]对湖北“三农”保

险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在理论研究日渐深入的同时，有关湖北农业保险的实证研究也有所突破。其中，陈妍（2007）[5]，陈泽育、

凌远云和李文芳（2008）[6]以及张红梅、杨明媚（2010）[7]偏重对湖北农业保险支付意愿或需求影响因素等需求方面的研究；刘

锐金、凌远云和王成丽（2010）[8]以及郭兴旭、陶建平和曾小艳（2010）[9]关注水稻产量保险或油菜单产保险的费率厘定等供给

方面的研究。而随着2007 年中央财政的正式介入， 湖北农业保险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本文尝试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研

究。 

一、自然灾害频发与湖北农业损失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湖北农业的发展饱受“天敌”———旱、涝和低温等频发自然灾害的困扰，受灾面积和损失程度逐年

扩大。据统计，近 30 年来，湖北农业受灾面积占全国农业受灾面积的年均比重约为 5.43％， 农业成灾面积占全国农业成灾面

积的年均比重约为 5.53％（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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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频发的各种自然灾害中，旱灾和水灾是湖北面临的最为主要的两大自然灾害。据统计，从1983～2010 年的28 年间，平

均而言，湖北旱灾和水灾受灾面积分别占到农业总受灾面积的38.00％和42.02％，旱灾和水灾成灾面积分别占到农业总成灾面

积的37.43％和43.83％。 

相对于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的巨大损失，相对于全国农业大省的重要地位，湖北农业风险的保障程度却极度不足。如2008 年

3 月的雪灾和低温冰冻灾害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逾82 亿元，而省级救灾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仅约占损失的1.04％ 和0.96％，

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仅400 多万元，不及损失的0.05％。这一严峻局面的出现，与湖北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水平有限， 农业保

险总体覆盖率偏低，保障范围有限等有关。 

二、湖北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 

自中国人保湖北省分公司于1983 年在湖北试办农业保险以来，湖北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已有近30 年，其间几经波折。 

1983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开始在湖北省试办农业保险，推出的险种主要包括耕牛保险、养鱼保险、烟草种

植保险、蔬菜种植保险和生猪保险等，承担的保险责任主要是自然灾害和病虫害。1989～1992 年，在全国保险先进县达标活动

的大背景下， 湖北农业保险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1992 年保费收入超过5000 万元。[10]此后，由于农业保险缺乏有力的政策

支持，经营效益不佳，加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改制转型，剥离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非盈利性保险业务， 农业保险开始逐渐

走低。尤其是2004～2006 年，湖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大幅萎缩到107～547 万元，只有往年的不到1/10～1/4， 分别仅占当年

全省农业总产值的0.0032％、0.0042％和0.0006％左右。 

赔付率较高是这一时期农业保险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1983~2006 年，湖北农业保险的年均简单赔付率约为 90.02％。如果

考虑到 20％左右的业务费用率， 则农业保险近 20 多年来的平均综合成本率超过 110％，业务处于经营亏损状态。此为其一。

其二，湖北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非常不稳定，波动幅度很大。在此期间，简单赔付率在 2004 年达到最高的 225.05％，而最低在

1984 年仅为 32.59％；其余年份达到 80％～100％的共有 6 年， 超过 100％的共有 6年。换言之，就当年赔付而言，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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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份都属于农业保险业务亏损年。当然，自 1997 年以来，该指标的稳定性有所增强，除 2004 年外，基本维持在 51.43％～

87.94％之间（参见图 2）。 

 

直到2004 年后， 连续7 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保险列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重要内容，中国保监会开

始实质性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尤其是2007 年中央财政介入之后，湖北农业保险才真正进入政策性经营的快速发展期。2007 年

以来，《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意见》（鄂政发[2007]67 号）、《关于做好全省政策性“三农”保险试点工作的

通知》（鄂政办发[2008]38 号）、《湖北省“三农”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以及《关于稳步推进2010 年政策

性“三农”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鄂政办发[2010]37 号）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为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翻开了新的历史

篇章。 

三、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供给现状 

（一）农业保险体系初建 

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供给体系主要涵盖保险产品、经营主体和经营模式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农业保险“保什么”、“谁

来保”和“怎么保”的问题。 

（1）保险产品 

当前，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两大类5 个品种。其中，种植业保险包括粮食作物———水稻、

棉花以及油料作物———油菜3 种农作物， 养殖业保险包括能繁母猪和奶牛2 种牲畜。占全省粮食产量70％以上的首要粮食作

物———水稻的政策性保险已覆盖全省13 个市州，棉花以及基本油料作物———油菜的相关政策性保险也已选择1 个和5 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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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进行试点。 

（2）经营主体 

目前，湖北农业保险的主要经营主体是人保财险湖北分公司和中华联合湖北分公司两家。具体而言，水稻保险、油菜保险、

能繁母猪保险、奶牛保险由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两家共同承担；棉花保险试点主要由中华联合承担。 

（3）经营模式 

在湖北农业保险中，养殖业保险以商业财产保险公司自营辅以政府补贴模式为主。而种植业保险以水稻保险的政府与保险

公司联办模式为典型代表。该模式的特点在于以县为单位设计赔偿封顶线，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大灾赔偿责任。 

具体而言，水稻保险以县为单位，3 倍封顶。当赔付率低于100％时， 由经办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赔付率100％～200％

之间的部分，由经办保险公司与政府按照2：1 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赔付率200％～300％之间的部分，由经办保险公司与政

府按照1：1 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赔付率超过300％的部分，经办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农业保险成效显著 

（1）试点品种 

中央财政支持的保费补贴险种数量， 从 2007 年的能繁母猪 1 个品种增加到 2010 年的 5 个品种，补贴力度不断加大（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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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武汉为代表，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也同时起步。2007 年5 月，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

险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市范围内选择有条件的区开展试点，起步阶段以奶牛、生猪、家禽、蔬菜（西甜瓜）、种子种苗等

为试点品种。实践中，除中央财政支持的保费补贴品种外，武汉农业保险还包括冬瓜、苦瓜、辣椒等蔬菜，小龙虾等水产及食

用菌等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标的逐渐丰富。 

（2）供给规模 

2007 年， 中央财政开始补贴湖北养殖业保险，标志着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正式起步，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约 1.05 亿元。

2008 年，湖北全面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费收入猛增到约 5.11 亿元。到 2011 年，湖北农业保险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供给

规模约 5.36 亿元， 比政策性农业保险起步前的 2006 年增长约 500 倍， 甚至超过起步前 24 年累计保费规模的总和（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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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偿效果 

自2009 年开始， 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湖北全省13 个市州，其中水稻、奶牛和能繁母猪保险的预定任务完成进度都达到

100％， 分别承保2851 万亩、1.8 万头和181.68 万头，效果明显。 

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偿功能来看，补偿金额从起步前 2006 年的 69 万元迅速增加到 2011 年的 2.45 亿元，增长超过 350 

倍（参见图 4）。2007 年政策性保险实施 5 年来的补偿总额，甚至达到起步前 24 年累计补偿总额的 2.89 倍，补偿效果明显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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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北农业保险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一）供求矛盾突出 

尽管湖北农业保险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快速增加的农业保险供给仍然不能满足湖北农业日益增长的自然灾害风险转移需求。

这一供求矛盾突出表现在数量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和可持续性矛盾三个方面。 

首先， 据测算，2008 年湖北农业保险的承保覆盖率仅为2.58％， 种植业保险的补偿率仅为1.2％，均不到全国同期平均

水平的一半。此后的2009~2011 年，湖北农业保险的承保覆盖率和补偿率指标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数量性矛盾较突出。 

其次，2009 年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分别承保水稻2851 万亩和能繁母猪181.68 万头， 占稻谷播种面积和能繁母猪存栏数

的比例可谓不低。即使这样，承保的水稻面积也仅占整个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47％，而承保的能繁母猪甚至低于全部生猪出栏

量的5％。换言之，包括小麦、玉米和部分水稻在内的超过50％的粮食播种面积以及95％的生猪仍没有得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

障，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第三，可持续矛盾是指部分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的综合成本率偏高，将会影响到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健康持续发展。例

如，湖北省能繁母猪保险2009 年的综合成本率高于100％， 甚至有继续升高的趋势，严重影响该险种的稳定发展。与2008 年

相比，2009 年能繁母猪保险的签单保费就由1.4 亿元下降到1.1 亿元。 

（二）缓解矛盾之道 

（1）明确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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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保风险理论，理想可保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费的经济可负担性。但是，不少商业性农业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要

么费率订得太高，农民买不起；要么费率订得太低，保险公司赔不起。保险合同本来可以承保的风险，只是因为存在“两不起”，

变成了不可保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财政补贴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使风险由“不可保”转变成“可保”。

可见，在农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今天，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介入农业保险，是农民承担不起的“不可保”自然灾害风险

转变成可保风险的关键条件。因此，需要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湖北农业保险更好的发展。 

在坚持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农业保险业务所在区域的地方财政状况。当前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大都

有中央、省级、县级财政三级保费补贴，补贴顺序为县级到省级到中央。也就是说，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越快，越需要县

级财政拿出更多补贴。但是，省内农业大县的财政实力一般并不充足，由此消减了地方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影响农业

保险业务的正常发展。因此，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少县级补贴，提高地方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2）扩大试点品种 

目前中央财政支持的标的品种20 多个， 而湖北实施的品种仅有5 个。其中，棉花、油菜仅在个别县市试点，小麦、玉米

和育肥猪等品种尚未开展。就基本农产品中的粮和肉而言，还有超过50％的粮食播种面积以及95％的生猪没有得到政策性农业

保险的保障。因此，需要不断采取措施，争取开展育肥猪保险，并扩大棉花、油菜保险的覆盖面。 

此外， 还需要增加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尽管武汉市每年地方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200 万元，但涉及的地方性险种仍

然有限，而湖北其他城市则鲜有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因此，需要选择特色农业，发展地方性农业保险业务，以体现“双

提”效果———既能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也能提升农业保险的美誉度。 

（3）完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当前湖北农业还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仅在种植业保险中以县为单位、3 倍封顶，且只保物化成本，尚缺乏对农业巨灾

更全面的应对机制。由于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随着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险金额的扩大，保险公司承担

的风险将快速累积和集中，一旦发生巨灾，将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逐步建立由政府主导，中央、地方

财政支持，涵盖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提高保险业抗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迫在眉睫。 

（4）防范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典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它们既是部分业务经营亏损的重要原因，也

是保险公司对于某些产品望而却步的制约因素。例如，由于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000 元， 当每头猪的市场价格低于1000 

元甚至仅为600 元时，就有不少养猪户杀猪以获得保险赔偿，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再比如，在同组的不同农户间， 就有地势

高的水稻田不投保，而地势低的水稻田全投保的逆向选择现象。因此，需要通过注明种植业标的坐落位置， 为能繁母猪、奶牛

等养殖业标的佩戴专码，严格投保条件，坚持应保全保等措施，以承保环节为关键，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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